花蓮縣萬榮鄉殯葬設施使用管理自治條例
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
	修正條文
	現行條文
	說明

	第二條之二  本鄉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減免標準如下：
1、 亡者具有全國各縣市冊列第一、二、三款低收入戶身分，免收使用規費。
2、 亡者具有本鄉中低收入戶身分，八折收取使用規費。
3、 本鄉居民服兵役、或警察、消防等因公、作戰、演習死亡者，免收使用規費。
      因天災事故死亡或特殊原因必需救助者，經本所核准減免者，依照核准減免之金額辦理。

	第二條之二  本鄉殯葬設施使用規費減免標準如下：
1、 亡者具有本鄉第一款低收入戶身分，免收使用規費。
2、 亡者具有本鄉第二、三款低收入戶身分，五折收取使用規費。
3、 亡者具有本鄉中低收入戶身分，八折收取使用規費。
4、 本鄉居民服兵役、或警察、消防等因公、作戰、演習死亡者，免收使用規費。
      因天災事故死亡或特殊原因必需救助者，經本所核准減免者，依照核准減免之金額辦理。

	一、依據殯葬管理條例增訂第21條之1規定辦理。
二、刪除原條文第二條之二第2款。
三、配合修正附表之使用殯葬設施收費表格。

	第五條　墓內之墳墓棺柩、屍體或骨灰(骸)起掘，應先持起掘人與亡者關係證明，會同村辦公處勘查墓基，確定無誤後，將該墓正面墓碑處及背面墓塚處照相，檢具墓基相片、起掘人身分證、印章及起掘人與亡者係證明向本所申請起掘許可證明，並繳納公墓起掘保證金。
起掘人應自取得起掘許
可證明起一個月內完起
掘，逾期應重新申請。
	第五條　墓內之墳墓棺柩、屍體或骨灰(骸)起掘，應先持起掘人與亡者關係證明，會同村辦公處勘查墓基，確定無誤後，將該墓正面墓碑處及背面墓塚處照相，檢具墓基相片、起掘人身分證、印章及起掘人與亡者係證明向本所申請起掘許可證明，並繳納公墓起掘規費。
起掘人應自取得起掘許可
證明起一個月內完成起
掘，逾期應重新申請。
	廢除原公墓起掘規費，改以公墓起掘保證金之性質。

	第五條之一  公墓起掘後之舊棺木及污棄物由本所負責清運並將墓基整平，墓
　　　　基內以每一具骨骸(灰)計新台幣六千元收費。既存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(骸)之墳墓，遷出後廢棄墓基之清運，每一墓基以新台幣九千元計收。但申請人若自行清運，仍應先繳納公墓起掘保證金，於墓基整平並將廢棄物清運完畢後，經本所派員勘查符合規定者，則可退還原繳納保證金；不符合規定者，得命其於一個月內改善完畢，若仍不符合規定則沒收保證金，由本所代為清運廢棄物。
	第五條之一  公墓起掘後之舊棺木及污棄物由本所負責清運並將墓基整平，墓基內以每一具骨骸(灰)計新台幣六千元收費。既存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(骸)之墳墓，遷出後廢棄墓基之清運，每一墓基以新台幣九千元計收。

	一、新增但書公墓起掘申請人如自行清運相關廢棄物(棺木、水泥磚塊、鋼筋鐵條、施工或祭拜所生之垃圾)及整平墓基，經本所勘查核可後，則可申請辦理退還原繳納之保證金；若不符合規定者得命起掘人於一個月內改善，若改善後仍不符合規定者，則沒收保證金，由本所代為執行。


	第五條之二  申請辦理退還公墓起掘保證金，應檢具墓基相片對比照（施工前及施工後）、起掘人身分證、印章、原繳納保證金收據(正本)及退還帳款之存款簿(影本)，向本所申請辦理退費事宜。
	
	本條新增
申請辦理公墓起掘規費退費作業應備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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